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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 立  虎  尾  科  技  大  學 

校園破壞事件處理流程 

  

 事件發生現場 

值勤教官 
1. 趕赴現場 

2. 蒐集證物 

3. 通報駐警隊 

4. 知會總務長 

1. 交由特殊事

件小組處理 

2. 紀錄處理經

過備查 

各系輔導教官、導師、家長 

學務長、總務長、副校長 

教 育 部 

（ 軍 訓 處 ） 


